
殷办〔2023〕26 号

关于做好水利系统防溺水工作的通知

各村委会：

目前已进入汛朝，洪水频发，高温将至，溺水事故进入

高发、易发期，防溺水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为此区水利局贵

水（2023)56 号文件印发《贵池在水利系统防溺水工作方案》，

其工作要求如下：

一、开展风险排查。各地要将溺水风险纳入危险源辨识

和风险评价，重点排查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涉及的河湖、水

库、泵站、水电站、渠道等溺水易发区域和工程溺水隐患，

重点排查 12 座小（二）型水库和重点山塘，根据天然水域

特点和人员活动情况，将水域划分溺水高、中、低风险区域

分级开展排查，排查结果统一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台账并及时

销号，区水利局将对照风险隐患清单督查整改核实情况。

二、加强隐患治理。按水域风险级别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建立责任体系，明确水域管理责任人和巡查人员，落实警示

标牌，配备必要隔离防护设施和救生圈、长绳、救生杆等应

急救护设备并定期进行检查。

三、加强宣传教育。将防溺水宣传作为水利生产安全管

理中的重要环节，可利用预警广播等手段，在高温天气、暑

期、节假日、周末、午休时间重点时段循环播报提醒；利用

条幅，电子显示屏、微信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防范中小学生



溺水知识、常识、形成人人参与、共防共管的工作格局。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村要充分认识防溺水工作的

必要性、紧迫性，以切实增强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感、紧迫

感，迅速行动，推动防溺水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2.强化措施，加强督查。各村加强督查检查，确保机制

健全、责任明确，措施到位。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细

化工作措施，加强日常管理，认其开展自纠和整改工作，建

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发现的问题逐一限期整改，确保警示标

识、隐患整改、监管监控全覆盖。

3.强化协作，强化责任。各村各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

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突出问

题，坚持责任追究。形成部门联动、依法监管、社会参与的

联动机制，按照防溺水安全管理的统一要求，层层抓落实，

切实落实管理责任，加强信息报送，不得有情不报和缓报。

以上通知，请各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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